附件2：
贵阳人文科技学院学生走读安全承诺书

甲方：贵阳人文科技学院
乙方：姓名          学院           专业           年级       
乙方家长：姓名        工作单位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        
一、经乙方申请并获得家长同意，甲方同意乙方实行走读。
二、乙方已经学习知晓“贵阳人文科技学院学生走读管理规定（试行）”，同意甲方关于走读生的下列规定：
1.走读生在校内享有与住校生同等的学习、生活待遇，承担同等义务，必须按时缴纳除住宿费之外的其余费用、办理注册手续。
2.走读生在走读期间不必向学院缴纳住宿费用。
3.学校不留走读生床位，走读生应退还原宿舍钥匙，向宿舍管理中心办好财产、水电结算等手续。在校居住期间，因走读生个人造成宿舍财产损坏丢失的，由个人予以赔偿；由其所在宿舍集体造成宿舍财产损坏丢失的，由其与原宿舍成员按比例赔偿。
4.走读生在走读期间（走读期间为1学期）提出申请返回校内居住，学校在床位有空余的情况下，可予准许，但走读生应补缴该学年全部住宿费；缴费标准按所在宿舍的收费标准。
[bookmark: _GoBack]5.走读生有义务将其住宿详细住址、通讯方式等情况告知所在学院，以便联系；若住宿地点及联系方式等信息发生变更时，应及时反馈至所在学院。
6.家不在贵阳地区的走读生租房，必须向居住地派出所申请租房备案登记，办理相关手续，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等法律法规。
7.走读生必须遵守校纪校规，严格按学生作息时间参加学习等活动，不得旷课、迟到、早退，必须参加学院、班级的集体活动。
8.走读生应提高自我保护能力，增强自身安全知识。
9.走读生居住在校外，其一切活动均为个人行为，发生人身伤亡及财产丢失等安全事故，学院概不承担责任。
10.走读生居住在校外，对有违反校规校纪和有损大学生形象的行为，学院将按规定对其进行处理，且下学年不得续办走读手续。
11.凡弄虚作假或采取其他不正当手段，取得走读生资格者，由学生本人承担一切后果，一经发现，将取消走读生身份，并责其立即搬回校内学生宿舍，补缴该学年全部住宿费，且按学院相关规定给予处分。
三、本协议书一式五份，由学生本人、学生工作部（处）、学生所在学院、后勤处（后勤集团）、财务处各一份备案。
四、本协议从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。
甲方：签字（盖章）      乙方：           乙方家长：
                    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身份证号：
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年  月  日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         年  月  日
